
桃園市獸醫師公會會員及子女獎學金申請書 
 

會 員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會 員 證 號  

住    址  電       話  

子女姓名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關    係  就讀學校  

事由  

桃園市獸醫師公會會員子女獎學金發給辦法 
第一條：桃園市獸醫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獎勵會員子女就學成績優良，藉此培養優秀人才起見特定本辦

法。 

第二條：凡加入本會滿 1年以上，且歷年常年會費均繳清者子女在學各項學年成績符合下列標準者，得依本  

        辦法申請發給獎狀及獎學金。 

一、 國小學年度結束為模範生並領有獎狀者，或學年度成績平均甲等以上，操行甲等以上。 

二、 國中學年度成績平均甲等以上，操行甲等以上。 

三、 高級中學學年度成績平均 85分以上，操行甲等以上。 

四、 大專院校學生學年度成績平均 80分以上，操行甲等以上。 

五、 參加縣級以上特殊才藝比賽榮獲第一名或冠軍者得提出申請。 

第三條：每學年獎學金核發如左（下）： 

一、 國小每名學生獎狀乙張，獎學金伍百元整。 

二、 國中每名學生獎狀乙張，獎學金伍百元整。 

三、 高中、職每名學生獎狀乙張，獎學金壹仟元整。 

四、 大專院校每名學生獎狀乙張，獎學金壹仟貳百元整。 

     （獎學金經理監事會通過得改發等值紀念品） 

第四條：會員依本辦法提出申請，應填寫申請書(本會備取)檢附成績證明書及戶口名簿影本於每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日止提出本會彙審。 

第五條：前項之申請經本會理、監事會審查合格後通知申請人於次年會員大會頒發。 

第六條：本辦法經理、監事會通過交常年會員大會追認後，呈請主管機關核備施行，修訂亦同。 

備註：本辦法經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91.03.17)表決通過。 

       91年 5月 10日社會局府社行字第 0910092840號核備。 

  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1份。 

        □在校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單影本 1份。 

        □在校模範生獎狀影本 1份。 

        □特殊才藝比賽證明影本 1份。 

                                          申請人：                  簽章：             

理 事 長 常 務 監 事 理       事       會 總  幹  事 

    

 

審    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